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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化工”）成立于 2013年 5月 9日，

占地面积 52580.95m²，位于濮阳市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化工专业园区户部寨

片区。目前厂区内建有年产一万吨氯乙酰氯及配套产品项目和年产一万吨氯乙酸

甲酯系列产品及年产五万吨甲醛项目，《年产一万吨氯乙酰氯及配套产品项目环

评报告书》已于 2015年 5月 22日取得濮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濮环审[2015]24

号，见附件 5），2017年 9月 14日通过濮阳市环境保护局环保验收（濮县环验

[2017]3号，见附件 6）。《年产一万吨氯乙酸甲酯系列产品及年产五万吨甲醛

项目环评报告书》已于 2016年 8月 29日取得环境保护局批复（濮环审[2016]12

号，见附件 7），2021年 3月 24日通过企业自主环保验收（验收意见见附件 8）。

根据现场调查，年产一万吨氯乙酰氯及配套产品项目正常运行，年产五万吨甲醛

装置已拆，配套原料、产品罐区已停用，一万吨氯乙酸甲酯系列产品停产且今后

不再生产，本次项目利用一万吨氯乙酸甲酯系列产品设备生产建设。

本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好，项目建设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当地相关

产业的发展，并增加一定数量的社会就业。金鼎化工拟投资 3000万元在现有工

程厂区内建设“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尾气回收副产 3000 吨/年氯甲基乙醚项

目”。项目性质为改建，已在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项目代

码 2405-410928-04-02-828210），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及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的通知》

（豫环办[2020]22 号），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委托评价单位后，即开展

了第一次公众参与活动，在公司网站进行了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

又开展了第二次公众参与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周围村庄的张贴公示和

报纸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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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

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

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

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由于本项目位于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化工专业园区户部寨片区，因此项

目免予一次公示。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公

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括、征求意见稿的公众范围、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期限、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形式，公示时限为 10个工

作日。本次公示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下列三种方式进

行同步公开。

①在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

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③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地址为“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网址：https://www.pysjdhg.com/news_detail/14.html）”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VxDlrTefllhqwHPsIVaJhg 提取码：3bzp，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4年 9 月 6

日至 9月 13日。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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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公示

3.2.2 报纸公示

我司分别于 2024年 9月 10日和 2024年 9月 11日，在《河南工人日报》进

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公示介绍了项目基本情况，征求意见稿及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查阅纸质版报告的途径，我单位的联系方式及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报纸公示截图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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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采取除网络、报纸之外的其他公示途径。

3.3 查阅情况

在建设单位（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纸质版《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

公司尾气回收副产 3000吨/年氯甲基乙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供公众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查阅《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尾气回

收副产 3000吨/年氯甲基乙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在网络公示、报纸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

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但我单位保证在建设过程中，

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规范厂区管理，从源头、治理过程等过程减少污染物排

放，减轻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未采纳情况。

5、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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